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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小學媒體素養教育基地學校計畫 

            108年 9月 17日訂定 

111年 4月 7日修訂 

壹、計畫緣起 

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之核心素養，強調以人為本的「終身學

習者」，分為「自主行動、溝通互動、社會參與」3 大面向共 9 個項目，其中一

項即為「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」，期培養學生善用科技、資訊與各類媒體之能力，

培養相關倫理及媒體識讀的素養，俾能分析、思辨、批判人與科技、資訊及媒體

之關係。 

為使媒體素養教育推動至全國中小學，本計畫補助「中小學媒體素養教育

基地學校」。透過專業團隊的帶領，以專業學習社群模式，逐步提升學校教師媒

體素養知能與融入策略，使學校教師具備相關教學及教材教案開發能力，將媒體

素養教育融入學校課程與教學中實施。 

 

貳、計畫目標 

  一、組成媒體素養專業學習社群，培養基地學校教師具備媒體素養知能。 

二、發展中小學媒體素養教育之教學模組及教材教案，並進行教學與教材分享。 

三、以區域推廣模式分享及協助他校發展媒體素養教育課程。 

 

叁、辦理學校 

一、本計畫以有意願發展媒體素養課程及專業學習社群之國小、國中、高級中

等學校為對象。 

二、本計畫以地方政府或學校為申請單位，以學校教師團隊或跨校社群為主要

執行目標。 

 

肆、實施方式 

一、本計畫以3年為期，依下列工作項目，規劃3個學年度計畫： 

(一)除結合領域課程外，學校需將媒體素養教育列入校訂課程，高級中等學

校得於彈性學習時間實施，以培養學生媒體識讀能力。 

(二)成立媒體素養教育教學社群，由校長或主任擔任召集人，共同規劃及執

行本計畫。 

(三)邀請本署建置媒體素養之人才庫講師，入校指導社群運作，學校應辦理

教師增能活動，協助社群教師提升媒體素養教學知能，並發展課程模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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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教材教案。 

(四)對於所發展之課程模組及教材教案應進行試教，據以修正後，提供本署

置於教育部媒體素養教育資源網，供其他學校參考使用。 

(五)參加教育部、本署或中央與地方輔導團舉辦之媒體素養教育教師研習

活動，分享所開發之課程模組及教材教案，及學校推動媒體素養經驗。 

(六)推薦學校教師參與本署舉辦之媒體素養教育進階研習課程，以培訓其

擔任種子講師。 

二、基地學校應產出下列成果，並納入成果報告： 

  (一)第1年：至少針對2節課設計教案2份，並發展學校之媒體素養課程地圖。 

(二)第2年起，每年應針對不同年級或領域開發至少6節課之課程模組，及發

展10個教材教案。 

(三)第3年，應聯合縣市內至少3校組成跨校社群，並舉辦1次公開觀課分享

成果。 

三、連續實施本計畫3年且著有績效之學校，由本署授予媒體素養教育基地學

校專屬銜牌。 

四、對於推展校內或協助他校推展媒體素養教育表現良好之人員，由本署或轉

請地方政府核予敘獎。 

 

伍、經費申請 

一、依據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國民教育課程及教學事項要點」

及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提升學生素質要點」辦理。 

二、國民中小學由所轄地方政府向本署推薦及提出申請，各縣市至少 1 所學

校；高級中等學校則逕向本署提出申請。 

三、鼓勵學校一次申請 3年計畫，並由本署採一次核定，分年撥付試辦。每校

計畫 1年以新臺幣 30萬元為上限，補助項目以業務費(經常門)含講座鐘

點費、撰稿費、資料蒐集費、國內旅費、代課鐘點費、二代健保補充保險

費、教學材料費、印刷費、膳費、雜支，並得編列設備費(資本門)，惟資

本門以不超過總經費之三分之一。 

 

陸、預期效益 

透過中小學媒體素養教育基地學校的運作，逐步擴大發展成跨校的區域推

廣模式，俾各校均能將媒體素養融入各領域或跨領域，並發展出校本課程及教材

教案，於領域課程、校訂課程及彈性學習時間實施，以落實媒體素養教育。 


